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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主管法規共⽤系統
列印時間：113.03.20 15:18

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教育部獎勵及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91 年 07 月 24 日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10 年 07 月 30 日

發文字號： 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80870B號 令

法規體系： 國民及學前教育

圖表附件： 教育部獎勵及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附表.pdf

一、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執行教育基本法第七條、私立學校法第五
　　十九條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之規定，特訂定本要點
　　。

二、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。

三、本要點獎勵及補助對象為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簡稱學
　　校）。

四、獎勵、補助經費之分配比率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獎勵部分：總預算數百分之七十；係對學校財團法人（以下簡
　　　　　稱學校法人）之運作及學校之評鑑成績、辦學特色、行政運作
　　　　　、奬勵補助經費執行績效及其他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績效事
　　　　　項，訂定核配基準給予獎勵。
　　（二）補助部分：總預算數百分之三十；係對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現有
　　　　　規模及整體資源投入事項，訂定核配基準給予補助。

五、學校法人及學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向本部申請獎勵經費：
　　（一）經核准立案，且招生達二年以上。
　　（二）招生、學籍、課程、人事、會計、財務及行政電腦化等校務運
　　　　　作正常，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。
　　（三）學校法人組織及董事會運作正常。
　　（四）前二學年度學校新生註冊率加總平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。

六、獎勵經費，依附表一基準配分，並依學校總得分占各學校合計總得分
　　之比率核算經費。

七、學校申請前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核減其全部或部分之獎勵經費
　　：
　　（一）合格教師比率，未符合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
　　　　　第十條規定者，依下列規定核減：
　　　　　１、合格教師比率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但未達百分之八十：核
　　　　　　　減百分之二十經費。
　　　　　２、合格教師比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未達百分之七十五：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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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減百分之三十經費。
　　　　　３、合格教師比率達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但未達百分之七十：核
　　　　　　　減百分之四十經費。
　　　　　４、合格教師比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未達百分之六十五：核
　　　　　　　減百分之五十經費。
　　　　　５、合格教師比率未達百分之六十者：核減全部經費。
　　（二）學校有違反私立學校法或相關法規者，依下列規定核減：
　　　　　１、違反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或有第八十條第一項第
　　　　　　　二款至第七款情形之一，經本部糾正：核減全部經費。
　　　　　２、違反前目以外法規規定二案以上，情節重大，經本部糾正
　　　　　　　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或不能改善：核減新臺幣（以下
　　　　　　　同）二百萬元。
　　　　　３、違反第一目以外法規規定一案，情節重大，經本部糾正，
　　　　　　　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或不能改善：核減一百萬元。
　　　　　４、違反第一目以外法規規定二案以上，情節重大，經本部糾
　　　　　　　正並限期改善，屆期已改善：核減八十萬元。
　　　　　５、違反第一目以外法規規定一案，情節重大，經本部糾正並
　　　　　　　限期改善，屆期已改善：核減六十萬元。
　　　　　６、違反第一目以外法規規定二案以上，情節輕微，經本部糾
　　　　　　　正並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或不能改善：核減四十萬元
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　　　　　７、違反第一目以外法規規定一案，情節輕微，經本部糾正並
　　　　　　　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或不能改善：核減二十萬元。
　　（三）教職員工生言行嚴重影響學校名譽或社會觀感，且可歸責於學
　　　　　校，經本部查證屬實：依影響程度核減五十萬元至二百萬元。

八、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者，得向本部申請補助。

九、補助經費，本部每年度以保留百分之二十之金額作為補助學校天然災
　　害受損害或改善充實設備之用為原則；其用以改善充實設備者，以協
　　助本部或國教署辦理教育活動之學校為優先。
　　學校於天然災害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本部通報災情狀況者，始得申
　　請前項天然災害補助。
　　第一項補助之基準，應衡酌該年度受災及協辦學校多寡等狀況決定。
　　補助經費扣除第一項金額後所餘金額，依附表二基準配分，並依學校
　　總得分占各學校合計總得分之比率核算經費。

十、獎勵、補助經費之分配，以資本門占總經費百分之六十、經常門占總
　　經費百分之四十為原則，本部得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調整之。
　　學校應依下列順序使用資本門經費：
　　（一）學科教學實驗室（包括實驗室廢液分類儲存設施及設備）、實
　　　　　習工廠（場）、視聽、資訊設備（包括網路設施及設備）及教
　　　　　學相關設施。
　　（二）教學有關建築物、學生宿舍之重大修繕或設備之汰換添置。
　　（三）圖書館圖書資訊及設備。
　　（四）家政、生活科技、藝術生活與其他專科教室及教學設備。
　　（五）飲食衛生、廁所、節能省電燈具、體育與保健之設備及老舊耗
　　　　　能設備之汰換。
　　學校應依下列順序使用經常門經費：
　　（一）未達一萬元之設施及設備修繕。
　　（二）未達一萬元之教學相關物品。

十一、學校申請獎勵、補助經費，應填具申請表，並檢附有關資料，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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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
　　　告之日期向國教署申請。
　　　學校申請獎勵、補助資料，有虛偽不實者，除撤銷當年度全部之獎
　　　勵、補助經費外，其下年度亦不得申請獎勵、補助。

十二、本部受理申請案後，由國教署相關單位派員就基本資料予以初審。　　　
　　　國教署應邀請學者專家、學校校長及機關代表組成審查小組，就初
　　　審結果及整體經費進行複審後，由本部核定獎勵、補助之學校及金
　　　額；複審時，審查小組得視學校前一年度所涉第七點之違失情節輕
　　　重，調整獎勵經費。

十三、受獎勵、補助學校應遵行下列事項：
　　　（一）所有購置之物品及設備，均應烙印載明「教育部○○年度獎
　　　　　　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購置」字樣，列入財產管理清
　　　　　　冊，並列為增加之財產辦理學校法人變更登記。
　　　（二）學校購置教學設施與設備計畫及請撥獎勵、補助經費事宜，
　　　　　　應在國教署公告期限內辦理完竣。
　　　（三）獎勵、補助經費，應依規定專款專用，以補助及捐贈收入科
　　　　　　目入帳；因變更使用計畫必要者，應事前報本部核准。
　　　（四）獎勵、補助經費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；未執行完竣者
　　　　　　，應敘明原因報本部核准後，始得展延；其未申請展延或申
　　　　　　請未經核准者，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經費。
　　　（五）獎勵、補助經費之核銷，應依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
　　　　　　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
十四、獎勵、補助經費之運用，列入本部年度視導訪視項目，並由國教署
　　　派員不定期抽查，確實考核。


